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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
編號

姓名:(外國
人請填寫
英文姓名
，大陸港
澳請填寫
中文)

離所身
分別(被
害人或
非被害
人)

入境方式
(填寫英文
代號):
A:非持工作
簽證
B:持工作簽
證

出生日期(
西元年月
日)

入所
時年
齡

性別
(男:
M/
女:F
)

國
籍

護照
號碼(
許可
證號)

入所
日期(
年月
日)

出所日
期(年月
日)

剝削種類(
填寫代號):
A:勞力剝削
B:性剝削
C:器官摘除

離所原因(填代號):
A:檢察官通知返國
B:法院通知返國
C:擅離安置處所
D:自覓處所
E:轉換安置處所
F:案件終結

查獲機
關及移
送文號
(範例:
北市中
山字第
○○○
○號)

受理
檢察
署名
稱

地檢署
偵辦文
號(含年
度及文
號)

法院
確定
判決
字號(
含年
度及
案號)

偵審結果(填代號):
A:檢察官不起訴
B:緩起訴
C:無罪
D:有罪
E:非人口販運案件
F:待查證後補填

安置
天數

追償
費用
總計

加害人姓
名(註記)

出生日期



身分證字號(護
照號碼)

○○安置處所安置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處置情形清冊        附表二


